
 

杭州解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我们作为杭州解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按照《关

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

实施指引》、《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就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 

公司拟与杭州宏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信聚信（北京）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和杭

州商旅金融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宏逸聚信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暂名，最终

以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登记注册名称为准）。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有助于增强公

司持续经营和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

东合法利益的情形。本次与关联方共同投资，各方均以现金方式出资，并按照出资比

例确定各方在标的公司的股权比例，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损害公司与全体股

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次投资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我们同意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 

二、关于公司增补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事项 

1、本次提名征得被提名人陈海英本人同意，提名人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的职

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况的基础上进行提名的。 

2、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本次的被提名人进行了任职资格审查，并出具了同

意的审核意见。 

3、未发现被提名人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

情形及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等情况。并且，被提

名人未受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和通报批评，也不存在被上海证券交易所认

定不适合担任董事的其他情形。 

4、公司董事会本次增补董事的提名、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 

基于以上意见，我们一致同意提名陈海英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并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以下无正文） 




